关于开展就业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
晋财社【2012】102号
各市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12]17号）要求，经认真研究，省财政厅和省人社厅制定了《山西省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现随文印发，请贯彻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建议，请及时反馈。

经研究，太原市、阳泉市为今年全省试点单位，希接文后，财政、人社部门认真研究实施方案、主动作为、全力配合省指定的中介机构按时保质完成就业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其他市也要根据本地工作实际，按照部里的通知要求和我省的实施方案，自行选择试点单位开展评价工作，为下一步试点推广做好准备。

附件：1、《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12]17号）

2、《山西省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3、《就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和权数关系一览表》
